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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应用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教育伦理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发端
于对技术向善美好图景的伦理目标审度，站在技术哲学立场分析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逻辑起点，从伦理旨趣、
建构依据、实践路向等方面探讨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实现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研究发现，教育领域
中的技术向善关键是要建立 “人－技术－教育”的内在一致性，通过生成技术道德化引导教育主体的道德行为
和伦理规范，形成主体与技术联结的道德共同体，最终实现智能技术手段与人本教育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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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简称 AI) 在各领域的融合应用日趋广泛，人
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自 2019
年起，社会各界开始相继采取积极策略应对 AI 伦理
风险。日本颁布了 《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社会
原则》，提倡正确看待“人机关系”，构建安全应用
的“AI－Ｒeady社会”;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人工智
能伦理准则》提出以“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为愿景
准则，以提升人们对 AI产业的信任; 我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
理原则》强调要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旨在
协调 AI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
可靠。可见，推动技术向善、建构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议题。反观教育领
域，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创新应用也影响了原有的

教育生态，面对 “AI+教育”融合后引发的一系列
伦理问题，作为教育者需厘清人与技术的关系，建

构 AI教育伦理规范，实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信息化
持续健康发展的美好图景。本文将站在技术哲学立
场，回溯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逻辑起点，即从 “何

谓向善”、“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三个方面探讨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的伦理目标及其实现，核

心在于教育领域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什
么可以实现以及怎样建构这种伦理规范。

一、何谓向善: 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内
在旨趣

首先，我们需明确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旨趣。
换言之，教育应用中究竟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是符合

伦理规范的，这是我们在建构 AI教育伦理规范之前
需要讨论的元问题。该维度之审视既包含对已有伦
理失范现象的总结反思，又涵盖对未来教育人工智

能发展的美好构想。
( 一) 伦理问题的实然表征: 技术异化导致教

育生态失衡

从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论到西尔弗斯通的
技术反向驯化，再到唐娜·哈拉维的后人类主义赛
博格隐喻，似乎都在提醒人们警觉媒介时代的技术

性压迫，防患人文价值的失落。反观 “AI +教育”
生态，人工智能凭借其高性能、精准化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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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实现了个性化学习、
智能导师、自适应推送、大数据分析、智慧校园管
理等智能化功能，填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然而，
人们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将滋生某些潜在的伦

理风险。从浙江小学生佩戴 “紧箍咒”监测头环事
件到美国亚马逊语音机器人 Alexa 失控吓人事件，
人工智能这面现实 “黑镜”使人们再次陷入科技侵
蚀生活的恐慌，进而反思并寻求技术伦理的制约，

重构人工智能的伦理秩序。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引入
教育实践更需要伦理道德的引导，由于教育试错的

成本太高，一旦使用不慎将会对学生个人、社会发
展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从已有的实践经验来
看，目前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失范现象大多集中表

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数据泄漏、个人隐私安全、
算法可表征化、机器情感识别、人类意识极限等技
术层面问题; 二是师生角色定位、人机关系模糊、
主观能动性降低、代际数字鸿沟、人格培养片面等
主体层面问题; 三是教学模式固化、数据主义评价、
教育价值偏颇、社会责任缺失等教育层面问题。整
体而言，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可表征

为“主体－技术－教育”之间的角色博弈，当技术一
方被过分倚重时将会引发整个教育生态的失衡。人
工智能的教育伦理问题其实是人对技术伦理和教育

伦理的综合考量，教育者在技术应用过程中需研判

三者之间的权重关系，避免技术异化剥夺教育主体

对教育现实的参与，从而致使教育形态异化。
( 二) 伦理规范的应然追求: 建立教育中技术

的合目的性

虽然学界对 AI介入教育的不良效应存在不少质
疑与批判，但究竟理想语境下的 “可信任”、“负责
任”、“友好的”教育人工智能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技术向善之谓 “善”具体内涵指向什么还悬而未
决。确立人工智能教育伦理规范是当代教育变革的
应然要求，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苏格拉
底指出善的意义在于和谐、秩序、有益的、有用的;
柏拉图将善的理念比喻为理念世界的太阳，是知识

和真理的源泉; 亚里士多德把善看作隐藏在事物中

的内在目的，符合其内在目的就是善，反之即不好，

他将这种自足目的的实现、实践理性的对象称为
“幸福”。［1］“善”的意义在古希腊三杰的哲学演绎
下逐渐明晰，康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人的意志自

由为出发点的至善学说，并认为 “善”是德性与幸
福的统一。德性是指人一向都能遵循道德法则而行

动的状态，幸福即是对 “一切偏好的满足”，前者
是理性追求的对象，后者是感性的欲求。［2］当我们不
断平衡这两种反思概念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价值

与目的的一致性即为合目的性。合目的性的理论意
蕴指出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其内在必然性，善

的理念在于人们寻求达成共识的共通感，从而形成

目的与价值、形式与质料、知性与理性的统一。因
此，从应然视角来看，教育场域中的技术向善归根

结底应是联结技术手段与教育价值的内在一致性，

技术的内在目的需与教育的最终追求相吻合，才能

达到实现人们幸福生活的至善境界。在人、技术、
教育三者构成的生活世界中，如若过于强调技术的

价值将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若过于注

重知识技能的灌输将造成教师主体性的弱化和学生

人格培养的缺失。唯有建立 “人－技术－教育”的内
在一致性，匡正人工智能介入教育的合目的性，才

能使“技术向善”的教育世界洞见可能。

二、何以可能: 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建
构依据

在明确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应然追求基础上，

我们将进一步对技术向善何以可能的存在逻辑进行

考察与追问，即探讨其伦理规范建构的合理性问题。
为建构“人－技术－教育”的内在一致性，在此分别
从技术本身、人技关系、教育价值等视角逐一分析。
( 一) 技术本质论: 技术意向性引导技术道德

化

荷兰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维贝克 ( Peter －
Paul Verbeek) 基于 “后人类主义”视角提出 “道
德物化”思想，认为技术自身具有道德意蕴，为实
现技术向善的理想境遇提供一种新的伦理实践进路。
传统的技术伦理学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将技术

视为工具性角色; 当代技术哲学发生了后现象学的

转向，技术中介理论揭示了技术设计中的内在道德

维度，表明技术总是有助于基于道德决策构建人的

行为和解释。［3］维贝克认为当一个技术物被使用时它
就促进了人与现实的牵连，并且技术物共塑着人在

其世界中如何被呈现以及世界如何呈现给他们，使

用中的物能被理解为人与世界关系的调解者，积极

主动地共塑着人在其世界的方式: 人的知觉和行动、
体验和存在。［4］即是说，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能动者
能够对人类产生伦理引导和规范作用，通过知觉调

解和行为调解影响人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以及道德行

·53·



·教育基本理论· 论技术向善何以可能

为。技术调解作用肇始于 “技术意向性”概念，即
技术物在组织知觉过程中的 “指向”，技术物通过
规定使用技术时该如何行动的脚本来调节行动。技
术不是中性的工具，它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发挥着

主动性作用，也有学者将由技术的意向结构所规定

的这种价值取向称为 “技术的逻辑”。［5］维贝克从理
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解释了 “道德物化”的背景，一
是理论上抛弃了传统技术伦理学二元论框架下的工

具主义路径，将技术物纳入伦理学的评估范畴之中;

二是指明实践中可将抽象的道德理念融入技术设计

之中，在人们的使用情境中进行引导和规范。［6］

教育应用中的人工智能作为现代技术的一种表

现形式，同样具有技术意向性特质，人工智能在被

使用过程中的指向是否 “向善”是评判该技术是否
符合伦理规范的维度之一。智能导师系统、自适应
学习系统、大数据学情分析等 “AI+教育”应用需
把握其在研发与使用过程中是否具备道德导向，若

能为优化教育教学而生、为减轻师生负担而用，且
不存在伤害人们利益的风险，则从技术本身视角来

看是符合伦理规范的。而像 “监测头盔”这类极具
争议的智能技术，虽设计初衷是为了收集学习行为

数据以改善教学，但实际运用中破坏了学生的隐私

安全，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机器一样测量有悖人性伦

理，那就可能变成 “戴着”服务学习的 “帽子”、
实则束缚人们的工具。这种看似合理的人工智能应
用却存在技术导致的偏见与歧视，人的外在附属物

对人的奴役在以某种看似合理化的形式支配着人的

存在。［7］故此，为实现 “人－技术－教育”的内在一
致性，首先应从技术自身道德化做起，从技术自身

出发劝导人们遵守道德规范，指向教育本质与人的

发展，规避技术异化的伦理风险。
( 二) 人技关系论: 复合意向性塑造道德共同

体

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与技术的关联也

日趋内化，在人与技术共在的语境中人自身的本质

和技术的本质产生伦理维度的构连，包含人对技术

的伦理审视，以及技术对人类伦理观念的调节。［8］维
贝克认为意向性存在于人与非人之中，不仅技术具

有意向性，人也具有意向性，它们彼此关联的 “人
—技术”整体构成了 “复合意向性”。 “复合意向
性”是将技术的意向性延伸到人类意向性的扩增形
式，它将人与技术间的解释学关系 “人→ ( 技术—
世界) ”扩展为 “人→ ( 技术→世界) ”，形成一

种复杂的人与非人元素在一起的混合关系。在后现
象哲学看来，我们都是被技术 “调节”的人，技术
调节着我们的体验、认知和行为，也帮助我们重新
审视伦理价值判断。美国哲学家唐·伊德将人与技
术的关系分为四种，即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它
异关系和背景关系。维贝克在伊徳的四种关系基础
上提出了第五种“人—技术”关系，即 “赛博格关
系”，他将人和技术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描述
为 “ ( 人 /技术) →世界”的表达式。［9］一直被认为
科幻世界里才存在的人与机器的融合体正在成为现

实，技术不再调节人类行动和决策，而是与人类主

体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技术介入人类后形成主观与

客观、人与非人、身体与非身体交织在一起的后人
类主义——— “赛博格”的混合实体。［10］因此，道德
决策不是单方面仅由人或技术物做出的，而是由人

与技术人工物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本身就是具有道
德能动性和德性差异化的个体，而技术物的道德意

蕴有助于引导人的道德决策，从道德调节到技术调

节，人与技术要建立起内在关联，共同承担起社会

责任，共同遵守道德规范。
一般来说，人与机器之间的异化关系主要表现

为两种形式，即 “人的机器化”和 “机器的拟人
化”，其症结在于二元论视角下导致的人与技术的分
离，当技术凌驾于人类主体之上就会导致以假乱真

的紊乱，当人们过于依赖技术手段会致使人类智能

的机械化。正所谓，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培养出像机器一样的人。［11］将人工智能引
入教育实践需正确把握人与技术的依存关系，一方

面人工智能可以帮教师分担一些重复性的知识传递

工作，提高教学效率; 另一方面，有关知识创造等

创新性工作则离不开人类智能的参与，教育主体的

独特性无可取代。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应取长补短、
互相配合，将使用者的自主性裹挟技术价值，组成

相互关联、具有共同愿景的道德共同体，才能使教
育效益最大化，形成一个完整的、平衡的、伦理自
洽的教育活动。
( 三) 教育价值论: 技术介入教育的同质化发

展

此前，我们谈到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需统一技

术手段与教育价值的内在一致性，故此需进一步厘

清智能技术时代教育价值的本质内涵。古希腊时期
奴隶主阶段的思想家主张培养 “治国人才”的精英
教育; 中世纪在宗教控制下的经院式教育关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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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继承，忽略人性、推崇神学; 到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等教育家提倡追求人的自由、
平等、理性的自然教育; 直到 19 世纪的自由教育，
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高举 “理性”大旗，认为人
是理性的主体和最终目的; 20 世纪前期，实用主义
哲学代表杜威提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注重人

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可见，17 世纪后到 20 世纪之
前，教育哲学的主题大体被设定为认识论问题，研

究主体如何超越自身臻达客体，以完成对世界的认

识; 而后人们意识到人的存在被认识遮蔽的现实，

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等从关注认识
问题转向至人的存在问题，开始在存在视域中研究

真理问题。［12］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回溯教育思想
的演变，可以看出人的主体性地位正得到不断提升，

他们从被动获得教育意识到主动选择教育权利，人

的发展逐渐成为衡量教育价值的根本尺度。教育虽
具有社会性、文化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等多元化价
值，可不论是哪种教育观，教育的教育性价值地位

不可否认。换言之，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促进人
的发展是教育的基本目的和功能。［13］

人工智能时代，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融合

应用需立足教育本质的价值追求，唯有以 “造福人
类、服务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内在伦理尺
度，才能与教育生态共同可持续发展。教育培养的
是公民，理想的公民在承担公共事务和责任时要具

有基本道德能力、理性能力和个人的基本美德。［14］

现代技术作为具有意向性的道德能动者可以引导和

解释人们道德实践的方式，使其自身更合乎道德、
遵照伦理的被设计与被应用。因此，“人工智能+教
育”面临的伦理挑战在于技术与教育是否同质化发
展。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会致使 “以人为本”的
价值理性被遮蔽，为规避风险而 “因噎废食”、放
弃使用技术也将走向另一个文明倒退的极端。当智
能技术遵循道德规范的同时推动教育实践持续优化，

教育的道德化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的辅助监督，二

者在良性互动中逐渐达到内在本质趋于一致，教育

与技术日趋一体化，则技术向善的愿景才得以可能，

是实现教育之真、善、美统一的逻辑前提。

三、何以可为: 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实
践路向

既然技术向善不是遥不可及的 “海市蜃楼”，
那么我们作为教育者该如何在教育活动中把握和实

践这种技术规范性? 基于 “AI+教育”美好图景的
可行性与局限性分析，我们进而深入探寻教育实践

中的具体行动指南，在技术道德化的理论视角下，

分析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实践的可能路径。
( 一) 预设教育产品道德脚本，开展设计与引

导的调节行动

技术调解理论将技术伦理的考量从效果阶段前

置到设计环节，从外部治理深入至内部建构，走向

主客体互相调节的设计哲学。 “道德法则在我们心
中，也在我们的技术中，为了阐述我们行动的正确

性、信任感和延续性，我们需要增加技术的隐我，
即技术背后隐藏的某种自我。”［15］行动者网络理论提
出者拉图尔强调，可以将伦理注入技术设计之中来

调节人的行为，通过技术中介构筑基本的道德框架。
他提出“脚本”的概念来描述技术物对人们行为的
影响，如同电影或剧场演出的脚本，技术规定其使

用者在使用它们时该如何行动。譬如，马路减速带
的脚本是 “当你靠近我时，请减速”; 一个塑料纸
杯的脚本是“用后请扔掉我”。产品设计的脚本是
在设计语境与使用语境之间建立联系，从技术被使

用的角度来设计产品，利用技术产品自身的局限性

来约束使用者的行为范畴。脚本规定了技术调解的
情境性，设计者需授权技术物的道德能动者角色，

并为其设计展开引导人类行为的现实情境，使人们

在特定情境下不自觉地遵守其脚本隐藏的道德规范。
基于该技术实体论立场，我们可延续这种 “激

励”或“抑制”的技术调解机制，将技术的向善性
融合于教育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之中，通过赋予技

术人工物合乎伦理的价值取向，间接构建 AI 教育伦
理规范。例如，当运用人工智能采集学生学情数据
时，需有提前征求学生意愿的程序，以保护他们的

隐私安全; 当学生长时间使用技术学习而可能造成

疲劳性身体损伤时，需通过技术设置提醒使用者劳

逸结合、合理规范学习时间; 在智能评价学生学习
效果时，应综合考量学生的学习态度和隐性知识获

得，而非单凭某次测验成绩做出判断，其内在设计

脚本应是何种教育价值观的体现; 当学生利用智能

教育产品自动生成作业而侵犯到他人权益时，可依

托问责追踪的技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律

意识。智能教育产品的设计者需了解用户需求与使
用场景，深谙当下社会文化与法律责任，立足公正

良善的设计动机赋予技术产品向善的道德脚本，从

当前的设计活动投射到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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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技术的预期影响与用户行动决策结合起来，在技

术源头上促进引导教育中人们的伦理实践。
( 二) 优化具身学习设计应用，融合主体与技

术的双重逻辑

后现象学进路下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超越了现

象主义的主客二分，伊徳继承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

“上手”与“在手”状态，开始关注人与技术之间
的关联而非将人类主体与技术客体作为独立实体进

行思考。他提出的 “人—技术”四种关系中，具身
关系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形态，引领了当代技
术哲学研究的 “身体转向”。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
表明人的知觉经验由于技术中介而发生改变，人通

过技术认识世界，技术作为身体的延伸显现自身存

在价值，二者形成融为一体的统一体。［16］不论是梅
洛－庞蒂的 “手杖”还是伊徳的 “眼镜”都阐释了
人的技术性存在，技术具身使得技术成为人体的一

部分，影响着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道德物化的
分析视野下，人与技术构成了相互规约的道德共同

体，技术具身是技术伦理的前提和归宿，通过强化

技术与人的具身关系有助于形成内在道德目标的同

一性，融合主体意识与技术实践的双重行动逻辑。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智慧教育实现了学习者

多感官信息协同下的身体参与，使得具身学习成为

日益普及的一种新学习理念。特别是虚拟现实技术
将学习中的具身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模拟人

体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模态信息，借助可穿戴
设备将学习者代入充满各种可能的虚拟世界，并与

虚拟场景中的对象进行实时互动，从而产生身临其

境的学习体验。当学习者感觉不到技术的存在、虚
拟现实技术“透明化”地发挥作用时，人与技术就
构成了一种具身关系。［17］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具身学
习，一方面将人类认知植根于身体行动，通过技术

手段调动学习者的在场体验感，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将教育主体与智能技术视作行动一致的共

同体，通过技术的道德设计与合理应用引导主体的

行为规范。因此，优化智能技术的具身体验是实现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方式之一。技术设计者需
强化学习者与技术设备的交互性，让学生在使用过

程中产生技术透明的 “上手”状态，潜移默化地发
挥技术道德化作用，保障规范行为的自然发生。
( 三) 技术赋能教育道德环境，加强内在与外

在的双向建构

道德物化实现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的设计情境，

还与技术的使用情境密切相关。技术哲学家伯格曼
认为技术人工物的设计本是为了减轻人们负担，但

这一减负作用也削弱了人们参与现实的机会，降低

了人与技术产品交互的亲密度，鼓励人们在使用技

术过程中建立二者之间的纽带关系。技术在社会调
节中扮演了说服者与被说服者的双面角色，隐性的

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物化在人工技术物中使人类自

我意识得到外在显现，而外在的技术评估与伦理原

则也将有助于技术自身发展的规范化，从内而外，

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主体与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道

德环境。鉴于此，技术道德化的实现路径不能只落
脚于技术的设计、开发等初始阶段，更应伴随技术
的选择、使用、管理、评估等各个环节，从而形成
完整持续的伦理规范体系。
因此，在教育活动中，我们不仅需要依靠技术

的内在调节作用影响人的道德行为，还要通过技术

评价、技术管理、问责机制等外在约束手段强化技
术使用过程中的向善性。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变
革应用也为教育场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当
人工智能代替了教师的部分工作时，机器输出的智

能化决策和自动化行为后果由谁负责; 具有情感功

能的强人工智能能否代替教师的培养和陪伴; 基于

计算主义的智能评价体系是否符合应然的育人本质

等。面对这些新的伦理挑战，我们需重新审视人工
智能和教育之间的交互作用，重塑人工智能在教育

应用中的伦理秩序和评价指标，形成内在指向与外

在约束相互依存的道德环境，是实现 “人工智能+
教育”健康发展的双重保障。具体而言，要根据不
同的教育场景、教学内容和学习群体选择合适的人
工智能技术和产品; 明确该技术由谁使用、怎么使
用和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建立伦理失范后的问责机

制、明晰人工智能教育的社会责任与价值观念等;
制定出符合教育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评价指标，供

技术开发者和教育者参考和衡量。
综上所述，要实现技术向善的美好图景关键在

于建立 “人－技术－教育”的内在一致性，技术与
人、技术与教育价值逻辑相互规约，共同构成教育
场域中技术向善的逻辑起点。本文通过对人工智能
教育伦理向度的思考，探寻教育中技术向善的可能

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面对智能技术介入教育的伦
理困境，呼吁挖掘技术推动道德进步的物化驱动力，

真正达到技术手段与教育价值的内在统一。
( 下转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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